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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规信息选编（七则）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2007年6月21日联合发

布《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7]第2号），从 8月 1日起施行。办

法要求，个人在银行办理现金存取业务时，如果单笔金额为人民币5万

元以上或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需要提交身份证件。如果个人在某家

银行或信用社未开立账户，但需要在该机构办理现金汇款、现钞兑换

和票据兑付业务且单笔金额为人民币 1万元以上或外币等值 1 000美

元以上，则需要提交有效身份证件。银行将登记其身份基本信息，并

留存身份证件的复印件或影印件。

国资委2007年6月28日发布《关于印发（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

股份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7]109号）。通知明确，

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可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购买、 通过协议方

式受让或其他合法途径进行，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的价格应根据该上

市公司的股票市场价格、 合理市盈率、盈利能力及企业发展前景等因

素合理确定。国有单位在一个会计年度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系统累计净受让上市公司的股份（所受让的股份扣除所出让的股份的

余额）未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5%的，由国有单位按内部管理程序决策，

并在每年 1月31日前将其上年度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受让上市公司股份

的情况报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达到或超过上

市公司总股本5%的，国有单位应将其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方案事前报

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后方可组织实施。国有单

位通过其控制的不同的受让主体分别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受让比例

应合并计算。

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6月29日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

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发[2007]215号）。根据指导意见，各

银行类金融机构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入，对贷

款实行差别定价，加大对节能环保企业和项目的信贷支持。对鼓励类

投资项目，要简化贷款手续、完善金融服务，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对

属于限制类的投资项目，要区别对待存量项目和增量项目，对于限制

类的增量项目，不提供信贷支持，对限制类的存量项目，若国家允许

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整改，可按照信贷原则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对淘

汰类项目，停止各类形式的授信，并采取措施收回和保护已发放的贷

款；对不列入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的允许类项目，在提供信贷支

持时，要充分考虑项目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因素。

中国银监会2007年6月29日发布《关于印发 <银行开展小企业授

信工作指导意见 > 的通知》（银监发[2007]53号），以推进小企业贷款工

作，进一步改善小企业贷款政策环境。指导意见从小企业授信划分标

准、总体要求、组织架构、 业务流程、 风险防范和激励约束机制等方

面对银行提出指导性意见。指导意见强调，小企业授信程序可简、 条

件可调、成本可算、风险可控、利率可浮、责任可分。指导意见扩展

了小企业授信业务、授信对象和授信主体范围，放宽了对小企业授信

资产质量考核要求、授信审核条件、贷款种类、抵质押品范围、担保

条件、信用评估标准。

国资委、中国证监会2007年6月30日联合发布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9号，公布《国有股东

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并自 2007年7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暂行办法，国有参股股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在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累计净转让股份比例未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5%的，由国有参股股东

按照内部决策程序决定，并在每年 1月31日前将其上年度转让上市公

司股份的情况报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达到或

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5%的，应将转让方案逐级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后实施。国有股东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价格应

以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 （经批准不须公开股份转让信息的，

以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为准）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

平均值为基础确定；确需折价的，其最低价格不得低于该算术平均值

的 90%。

商务部、海关总署、环保总局和质检总局 2007年 7月4日联合发

布《关于商务部、海关总署、环保总局2007年第17号公告中关于 <2007

年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 的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商产字[2007]

1241号）。通知指出，允许开展进口税则号4801-4816项下纸及纸制品

加工出口 4801-4816项下纸制品的加工贸易业务（包括深加工结转业

务）；允许开展进口税则号4104-4106项下半成品革以深加工结转方式

转出4107-4115项下成品革的加工贸易业务，但不允许直接出口；允

许开展进口税则号7218、7224项下不锈钢及合金钢类产品用于非钢铁

冶炼加工出口下游产品的加工贸易业务；加工贸易企业保税料件在加

工制成品过程中所产生的边角料、废碎料等，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

品目录的，不纳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管理，关于第 17号公告更新“新增

商品”备注的目录中属于新增商品但未列明的，仍按照公告中关于新

增商品的有关规定执行；第 17号公告商品目录列明禁止进口旧机电产

品的，包括其零部件、拆散件。

海关总署2007年7月17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2007

年第36号。公告明确，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为享受喷气织机或自动

络筒机的部分进口关键零部件退税政策，在申报进口退税商品目录范

围内的零部件时，应当单独报关。上述企业在2007年 1月 1 日至本公

告发布前单独报关进口的符合退税条件的零部件也可以享受退税政策。

取得财政部出具的重大装备制造企业退税确认书（以下简称确认书）

的企业，凭确认书直接到相关零部件的进口地海关申请办理退税手续。
对 2007年 7月 1 日及以后审批、核准或备案（以下简称批准）的内外

资投资项目（以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日期为准），进口所有规格的

自动络筒机（细络联形式的除外）和喷气织机一律停止执行进口免税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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